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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

您好：

為了保障您的權益，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。

一、2026 新竹美展主辦單位 ( 以下簡稱本局 ) 為聯繫及辦理美展等相關業務之需求，必須

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本局將依法蒐集、處理及

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二、您所提供以下的個人資料：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連絡方式 ( 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

碼、E-MAIL 或居住地址 ) 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皆受本局保全維護，

並僅限於公務使用。

三、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本局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

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本局有權終止您參賽之權利。

四、您同意本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連絡、提供您本局之相關業

務資訊，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。

五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局 ( 一 ) 查詢或請求閱覽、( 二 )

製給複製本、( 三 ) 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 四 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、( 五 ) 請求刪除。

但因 ( 一 ) 妨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事機密、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、( 二 )

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、( 三 ) 妨害本局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，本局得拒絕之。

六、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本局將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

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七、本局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，致您的個人資

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、遭其他侵害者，應查明後，於電話或信函或電子郵件或網站公

告等方法中，擇其適當方式通知您。

八、您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局蒐集、處理

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

九、竹塹獎得主之個人資料將提供新竹縣、市辦理各項邀請展出推薦名單之用。

當您親自簽章完成後，即視為您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的內容，且同意遵守所有事項，謝謝。

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( 簽章 )　　　　　   　　□本人同意　　　　　　□本人不同意

此致　新竹市文化局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